北方工业大学新增研究生课程申请表
	任课教师
	
	职称/学位
	
	所属学院
	

	新增课程名称

（中英文）
	

	学时/学分
	□16／1     □32／2     □48／3   □64／4

	课程类型
	学位课
	       □公共学位课    □专业学位课

	
	非学位课
	       □专业选修课

	授课方式
	     □讲课      □讨论       □讲课与讨论结合

	考核方式
	     □考试      □考查

	教材及参考书
	

	适用专业
	
	开课学期
	

	开设新课的新颖性及必要性：

	学科意见：
课程教学大纲审核情况  □优秀  □良好  □一般；
课程试讲效果评价      □优秀  □良好  □一般；
同意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科（专业）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增补该课。
 学科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意见：

 学院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院意见：
 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、任课教师提交课程教学大纲（中英文）至学院。

      2、开新课申请应于开课前一学期交至研究生院。

